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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启邦显辉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25 年湖南省政府专项债券

2025 年会同县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1 号之

法律意见书

2025 显辉律意字第 B-1-002 号

致：怀化市财政局

北京启邦显辉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

律执业资格的律师事务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1110000MD02039136。本所接

受委托作为本期专项债券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就本期债券发行工作出具本法

律意见书。

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以下简称“《预算法》”）、《国

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券管理的意见》（以下简称“国发〔2014〕43 号文”）、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券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财预〔2015〕

225 号文”）、《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的

通知》（国办函〔2016〕88 号）、《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以下

简称“财预〔2016〕155 号文”）、《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以下简称“财预〔2017〕89 号文”）、《关

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财库〔2020〕36 号

文”）、《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财库〔2020〕43 号文”）

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关

于实施妥善处置闲置存量土地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自然资发〔2024〕104

号）、自然资源部《关于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收回收购存量闲置土地的

通知》（自然资发[2024]242 号）等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

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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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引言

第一章 释义

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含义：

本法律意见书 指 《北京启邦显辉律师事务所关于 2025年湖南省政府专项债券 2025年会同县第

三批土储债项目 001 号之法律意见书》

本期债券 指 湖南省人民政府发行的以会同县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1 号为投资项目的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具体名称以发行文件为准

本项目、投资项目 指 会同县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1 号

本所、本所律师 指 北京启邦显辉律师事务所或其律师

会计师事务所 指 湖南裕金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土地储备机构 指 作为本项目土地储备机构的会同县土地收购储备交易中心

《平衡方案》 指 《会同县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1 号预期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

《专项评价报告》 指 《会同县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1 号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第二章 律师声明

就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本所特作如下声明：

1、本所律师承诺已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

国现行法律、法律和规范性文件发表法律意见，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

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并对本次准备工作进行了尽职调查，保证法律意见书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2、本意见书意见以如下假设为前提：项目实施单位已提供了与本所律师为

本期债券出具法律意见书所必须的、真实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其他材

料，对有关事实的口头及书面说明均真实、准确、完整，文件上所有签字和印

章真实，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3、委托人提供的资料、文件和对有关问题的说明构成本所律师出具法律意

见书的基础。

4、本法律意见书仅就与委托事宜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并不对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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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信用评级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评论。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融资平衡方

案、有关会计报表、审计报告、专项评价报告和信用评级报告等专业报告中某

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

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5、本所律师同意全部或部分引用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作上述引用时，不

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6、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期债券发行申请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

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依法对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第二编 正文

第一章 债券发行的基本情况

本次债券拟发行金额为 6900万元，期限 5年，利率 1.84%/年，由会同县土

地收购储备交易中心作为实施主体，募集资金专项用于会同县第三批土储债项

目 001 号。债券偿付方式为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

第二章 土地储备机构的资格

机构名称：会同县土地收购储备交易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31225738998487G；

宗旨和业务范围：负责全县范围内的征地拆迁、收购国有土地事务，代理

土地交易，提供土地交易法规信息咨询服务；

地址：会同县国土资源局院内；

法定代表人：陈亚玲；

经费来源：经费自理；

开办资金：15 万元；

举办单位：会同县自然资源局；

纳入土地储备机构名录情况：经查询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土地储

备机构名录（2020 年版）》的通知，该机构已纳入土地储备机构名录，名录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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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为 TC431225。

第三章 债券发行对应的项目

根据土地储备机构提供的相关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会同县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1 号基本情况如下：

2.3.1. 项目概况

“岩头东岳司地块二收储价格 5416.77 万元，拟 2025 年实施。拟收储土地

60455 ㎡ 。土地性质为商服用地，目前被列入闲置土地，规划性质为商服用地。

项目已于 2025 年启动收储程序，收储面积 60455 ㎡；连山工业园（中钰后面）

地块六收储价格 267.90 万元，拟 2025 年实施。拟收储土地 8567 ㎡ 。土地性

质为工业用地，目前被列入闲置土地，规划性质为工业用地。项目已于 2025

年启动收储程序，收储面积 8567 ㎡，连山工业园（中钰后面）地块五收储价格

1619.75 万元，项目拟 2025 年实施。拟收储土地 51927 ㎡ 。土地性质为工业

用地，目前被列入闲置土地，规划性质为工业用地。项目已于 2025 年启动收储

程序，收储面积 51927 ㎡”。

2.3.2. 项目主管部门

本项目主管部门为会同县自然资源局。

2.3.3. 项目审批情况

2.3.3.1. 农用地专用、土地征收审批情况

本所律师暂未获得关于本项目所述土地现状是否为属于农用地的说明，亦

暂未获得本项目的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审批单。

2.3.3.2. 纳入省自然资源厅年度土地储备计划情况

本所律师暂未获得湖南省自然资源厅年度土地储备计划备案的复函等可以

证明本项目已纳入湖南省自然资源厅年度土地储备计划的文件。

2.3.3.3. 勘测定界情况

本所律师暂未获得土地储备机构提供的具有测绘资质机构出具的勘测定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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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3.4. 其他审批文件

根据会同县自然资源局《关于同意申报会同县 2025 年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

目的批复》，同意实施单位申报会同县 2025 年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目。

本所律师认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财政部《关

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

〔2017〕89 号）等相关法律规定，结合本项目的《平衡方案》披露的信息，本

项目属于收购土地，无新增建设内容，无需取得立项批复；有关主管部门同意

本项目纳入申报土地储备专项债券，本所律师据此认为本项目符合符合国家产

业政策及地方发展规划要求。本项目如现属于农业用地需经征收审批方可收储。

本项目需报省自然资源厅备案纳入土地储备计划，并经有资质测绘机构勘测定

界；

本项目的土地储备机构纳入了土地储备机构名录，符合自然资源部《关于

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收回收购存量闲置土地的通知》（自然资发

[2024]242 号）关于使用专项债券资金用于收回收购土地“应由纳入名录管理的

土地储备机构具体实施”的规定；

实施机构未提供专项债券对应的土地储备项目中的储备地块在全民所有土

地资产管理信息系统中的储备地块标识码，本所无法对其是否符合自然资源部

《关于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收回收购存量闲置土地的通知》（自然资发

[2024]242 号）关于专项债券对应的土地储备项目中的储备地块“必须在全民所

有土地资产管理信息系统中有储备地块标识码”的规定发表意见。实施单位应

当将该地块在全民所有土地资产信息管理系统中申报并获得储备地块标识码。

第四章 法律风险

本期债券存续期间中可能出现如下法律风险：

土地出让收益波动风险：市场变化及房地产调控政策可能导致土地市场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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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及交易量波动，影响预期收入，可能影响项目收益平衡，进而需要以其他财

政资金补足，导致新增政府债务。

规划性质变动风险：地块收储期间及出让时规划用途如发生调整，可能影

响项目收益平衡，进而需要以其他财政资金补足，导致新增政府债务。

利息风险：进行土地收储会产生融资成本，如收储后出让时地价增长不足

以覆盖债券利息，将导致无法实现自平衡，进而需要以其他财政资金补足，导

致新增政府债务。

征地拆迁或其他执行偏离预期风险：本次发债所用土地多为未取得完整产

权的拟收储土地，往往正处于征拆或计划征拆阶段，对项目资金需求只能进行

估算，尚未与相对方达成一致；因此实施进度及成本一方面随时可能受征拆补

偿标准变动及实际影响，另一方面如实际成本超出预期、权属复杂或补偿协商

延迟，将影响收储进度和成本。

对该等风险的分析或建议管控措施如下：

项目需以土地出让收入优先偿还债券本息。根据《平衡方案》测算，项目

覆盖倍数达 1.48倍，预留了安全边际。

规划衔接方面，项目实施单位应当与自然资源部门协同，确保地块规划用

途与储备计划一致。

计划执行方面，项目如尚需拆迁，项目实施单位需严格执行《土地管理法》

补偿标准，加强征地拆迁管理，督促征地人员遵纪守法、规范行为，保护被征

收人的切身利益，并做好争议解决工作；同时，土地收储项目针对特定标的，

如未能按计划与现权利方协商一致导致执行成本提高或期限拉长、项目不再实

施或资金不能按计划使用的，需按规定变更用途或退回债券募集资金。

第五章 本次债券相关文件

2.5.1. 平衡方案

根据《平衡方案》记载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该信息披露文件包含立项必要

性、投入经济性、绩效目标合理性、实施方案可行性、筹资合规性方面进行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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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并得出事前绩效评估结论。

2.5.2. 专项评价报告

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期债券所涉项目提供专项评价，并作出了《专项评价报

告》：根据项目未来数据的合理预测本项目运营期内经营性净现金流 10908.67

万元，融资还款本息合计 7558.95 万元，本息保障倍数为 1.44 倍，项目预期收

益可以覆盖本息，当整个项目的收入下降 10%的情况下，债券本息资金的覆盖

倍数为 1.26，能通过压力测试。当整个项目的成本上升 10%情况下，债券本息

资金的覆盖倍数为 1.40，仍然能通过压力测试，总体看，项目收益与融资能实

现自求平衡，不能还本付息风险较小，

第六章 中介服务机构

2.6.1. 会计师事务所

湖南裕金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作为专项评价机构并出具《专项评价报

告》。该所 2021 年 3 月 9 日经批准成立，办理了公司注册，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30104MA4T29PPXD；会计师事务所批准文号：湘财会[2021]8 号，是依

法成立具有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资格的有限责任制会计师事务所，具有出具本期

债券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的资格。

2.6.2. 律师事务所

北京启邦显辉律师事务所作为本期债券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出具本《法律

意见书》。本所是经北京市司法局批准设立并合法存续的律师事务所，现持有

《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31110000MD02039136），

且年度考核合格。本所指派的陈军律师、邓克舟律师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律师执业证》，执业证号分别为：11101201510882594、11101201611136371，

具有出具本期债券法律意见书的资格。

第七章 法律意见

综上，在委托人以及其他委托人指定机构提供的相关资料所述法律事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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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根据现行有效法律规定，北京启邦显辉律师事务所为会同县第三批土

储债项目 001 号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财政部《关

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

〔2017〕89 号）等相关法律规定，结合本项目的《平衡方案》披露的信息，本

项目属于收购土地，无新增建设内容，无需取得立项批复；有关主管部门同意

本项目纳入申报土地储备专项债券，本所律师据此认为本项目符合符合国家产

业政策及地方发展规划要求。本项目如现属于农业用地需经征收审批方可收储。

本项目需报省自然资源厅备案纳入土地储备计划，并经有资质测绘机构勘测定

界。

2、本项目的土地储备机构纳入了土地储备机构名录，符合自然资源部《关

于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收回收购存量闲置土地的通知》（自然资发

[2024]242 号）关于使用专项债券资金用于收回收购土地“应由纳入名录管理的

土地储备机构具体实施”的规定。

3、实施机构未提供专项债券对应的土地储备项目中的储备地块在全民所有

土地资产管理信息系统中的储备地块标识码，本所无法对其是否符合自然资源

部《关于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收回收购存量闲置土地的通知》（自然资

发[2024]242 号）关于专项债券对应的土地储备项目中的储备地块“必须在全民

所有土地资产管理信息系统中有储备地块标识码”的规定发表意见。实施单位

应当将该地块在全民所有土地资产信息管理系统中申报并获得储备地块标识码。

4、根据《专项评价报告》，本项目项目预期收益可以覆盖债券本息，符合

“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的要求。

5、为本期土地储备专项债券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具备相应资质。

6、本期债券发行面临一定的法律风险，但现有机制能够有效防范和应对，

现有的法律风险对本期债券的发行不构成实质影响。

（以下无正文，为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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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系北京启邦显辉律师事务所关于2025年湖南省政府专项债券2025年会同

县第三批土储债项目001号之法律意见书签字盖章页）

北京启邦显辉律师事务所（盖章）

经办律师（签字）：陈军

__________________

经办律师（签字）：邓克舟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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